湘教职改办字〔2013〕13 号
关于2013年度高等学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教学工作量计算方式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：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职改办《关于报送2013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材料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教职改办字〔2013〕12 号）有关教学工作量的要求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方式以学年度为单位，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，2013年度正常申报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务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时间为2008年9月至2013年7月。
湖南省教育厅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3年10月17日
